107學年度 下學期 

民法(身分法篇) 第一次作業

(繳交時間: 除面授老師另有指定外，請於第二次面授時繳交)
1. 請說明:(1)依照我國民法,親屬的範圍包括那些? (2) 親屬的關係,如何發生? (3)小明與其表姐、岳母、叔公，分別為何種親屬關係?(30分)

2. 大華與阿嬌為某大學同班同學,二人感情甚佳,考慮先行定婚，試請說明，依照民法的規定,大華與阿嬌必需符合那些要件，才能成立有效的婚約?(30分)

3. 試說明:結婚的形式要件有那些?如果這些要件有欠缺,會有如何的法律效果?(10分)

4. 試舉出生活中的實例,分別說明與列出三項結婚的法律效力?(30分)

